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晓

俐女士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陈 晓
俐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是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量

（股）

8,150,000

本 次 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26.9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8997%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质 押 开 始
日

2025- 6-
20

质 押 到
期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手 续 之

日止

质权人

中 国 银
河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质押用
途

置换存
量股票
质押

本次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陈 晓
俐

合计

是 否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13,870,000

13,87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45.9326%

45.9326%

占公司股
份比例

4.9348%

4.9348%

起始日

2024-9-18

-

解除日

2025- 6-
23

-

质权人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陈超

陈 晓
俐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44,094,
864

30,196,
407

74,291,
271

持 股 比
例

15.6884
%

10.7435
%

26.4319
%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13,500,
000

13,870,
000

27,370,
000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13,500,
000

8,150,000

21,650,
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0.615
8%

26.990
0%

29.142
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8031%

2.8997%

7.702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 数 量
（股）

13,500,
000

0

13,500,
00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100%

0%

62.355
7%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19,571,
148

0

19,571,
148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63.9687
%

0%

37.1783
%

注：陈超先生所持限售股均为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晓俐女士本次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主要是置换原有融资，

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并积极通过提前还款减少融资金
额，整体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控股股东陈超及其一致行动人陈
晓俐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实质因素。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不涉及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
履行等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质押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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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A股代码：601868 A股简称：中国能建 公告编号：临2025-038
H股代码: 03996 H股简称:中国能源建设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6号院1号楼2702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9

3,657

2

22,703,329,187

20,910,926,899

1,792,402,288

54.4559

50.1567

4.29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会议由

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倪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宋海良董事长、刘学诗董事、司欣波董事因公务原因请

假，赵立新董事因个人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秦天明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5,808,149

1,792,000,288

22,617,808,437

比例（%）

99.5929

99.9776

99.6233

反对

票数

75,493,335

402,000

75,895,335

比例（%）

0.3611

0.0224

0.3343

弃权

票数

9,625,415

0

9,625,415

比例（%）

0.0460

0.0000

0.042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2,224,223

1,778,116,288

22,600,340,511

比例（%）

99.5758

99.2030

99.5464

反对

票数

78,815,027

14,286,000

93,101,027

比例（%）

0.3769

0.7970

0.4100

弃权

票数

9,887,649

0

9,887,649

比例（%）

0.0473

0.0000

0.043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4,166,247

1,792,000,288

22,616,166,535

比例（%）

99.5851

99.9776

99.6161

反对

票数

77,018,361

402,000

77,420,361

比例（%）

0.3683

0.0224

0.3410

弃权

票数

9,742,291

0

9,742,291

比例（%）

0.0466

0.0000

0.042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3,195,114

1,792,000,288

22,615,195,402

比例（%）

99.5805

99.9776

99.6118

反对

票数

77,400,438

402,000

77,802,438

比例（%）

0.3701

0.0224

0.3427

弃权

票数

10,331,347

0

10,331,347

比例（%）

0.0494

0.0000

0.045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14,185,342

1,792,316,288

22,606,501,630

比例（%）

99.5374

99.9952

99.5735

反对

票数

86,310,933

86,000

86,396,933

比例（%）

0.4127

0.0048

0.3806

弃权

票数

10,430,624

0

10,430,624

比例（%）

0.0499

0.0000

0.045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17,312,957

1,792,316,288

22,609,629,245

比例（%）

99.5523

99.9952

99.5873

反对

票数

82,899,695

86,000

82,985,695

比例（%）

0.3965

0.0048

0.3655

弃权

票数

10,714,247

0

10,714,247

比例（%）

0.0512

0.0000

0.047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17,539,018

1,792,316,288

22,609,855,306

比例（%）

99.5534

99.9952

99.5883

反对

票数

82,947,551

86,000

83,033,551

比例（%）

0.3967

0.0048

0.3657

弃权

票数

10,440,330

0

10,440,330

比例（%）

0.0499

0.0000

0.046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17,393,762

1,792,316,288

22,609,710,050

比例（%）

99.5527

99.9952

99.5876

反对

票数

83,451,588

86,000

83,537,588

比例（%）

0.3991

0.0048

0.3680

弃权

票数

10,081,549

0

10,081,549

比例（%）

0.0482

0.0000

0.044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1,868,117

1,792,316,288

22,614,184,405

比例（%）

99.5741

99.9952

99.6073

反对

票数

78,418,836

86,000

78,504,836

比例（%）

0.3750

0.0048

0.3458

弃权

票数

10,639,946

0

10,639,946

比例（%）

0.0509

0.0000

0.046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8,557,954

1,792,316,288

22,620,874,242

比例（%）

99.6061

99.9952

99.6368

反对

票数

73,638,202

86,000

73,724,202

比例（%）

0.3521

0.0048

0.3247

弃权

票数

8,730,743

0

8,730,743

比例（%）

0.0418

0.0000

0.038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4,932,573

1,792,316,288

22,617,248,861

比例（%）

99.5888

99.9952

99.6208

反对

票数

75,311,612

86,000

75,397,612

比例（%）

0.3601

0.0048

0.3321

弃权

票数

10,682,714

0

10,682,714

比例（%）

0.0511

0.0000

0.047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498,871,146

1,742,790,000

22,241,661,146

比例（%）

98.0295

97.2321

97.9665

反对

票数

402,683,265

49,612,288

452,295,553

比例（%）

1.9257

2.7679

1.9922

弃权

票数

9,372,488

0

9,372,488

比例（%）

0.0448

0.0000

0.0413

1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8,184,417

1,792,316,288

22,620,500,705

比例（%）

99.6043

99.9952

99.6352

反对

票数

73,392,361

86,000

73,478,361

比例（%）

0.3510

0.0048

0.3236

弃权

票数

9,350,121

0

9,350,121

比例（%）

0.0447

0.0000

0.0412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4,710,524

1,792,316,288

22,617,026,812

比例（%）

99.5877

99.9952

99.6199

反对

票数

76,664,281

86,000

76,750,281

比例（%）

0.3666

0.0048

0.3380

弃权

票数

9,552,094

0

9,552,094

比例（%）

0.0457

0.0000

0.0421

15.议案名称：关于更换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0,825,859,750

1,792,316,288

22,618,176,038

比例（%）

99.5932

99.9952

99.6249

反对

票数

74,413,351

86,000

74,499,351

比例（%）

0.3559

0.0048

0.3282

弃权

票数

10,653,798

0

10,653,798

比例（%）

0.0509

0.0000

0.0469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0,297,631,872

0

530,926,082

384,194,423

146,731,659

比例（%）

100.0000

0.0000

86.5694

93.6675

72.2365

反对

票数

0

0

73,638,202

20,671,152

52,967,050

比例（%）

0.0000

0.0000

12.0069

5.0396

26.0758

弃权

票数

0

0

8,730,743

5,302,750

3,427,993

比例（%）

0.0000

0.0000

1.4237

1.2929

1.6877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10

12

13

1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 2023
年薪酬兑现标准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更换独立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18,010,819

421,138,434

432,383,431

102,696,623

432,009,894

429,685,227

比例（%）

81.2062

81.8138

83.9983

19.9507

83.9258

83.4742

反对

票数

86,310,933

82,899,695

73,638,202

402,683,265

73,392,361

74,413,351

比例（%）

16.7675

16.1048

14.3056

78.2285

14.2578

14.4561

弃权

票数

10,430,624

10,714,247

8,730,743

9,372,488

9,350,121

10,653,798

比 例
（%）

2.0263

2.0814

1.6961

1.8208

1.8164

2.069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华堃、康乃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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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赵立新

离任职务

独立非执行董事、审计
委员会委员、监督委员
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
员

离任
时间

2025年6月
24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止

离 任 原
因

年 龄 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赵立新先生离任同时公司已补选一位独立非执

行董事，并于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因此赵立新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
员低于法定人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立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并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赵立新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和公司之间无任何意见分歧，且无任何与辞职有关的事项
需提请公司股东注意。公司及董事会对赵立新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改革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二、新任董事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核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裴振江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简历详
见附件），任期自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

特此公告。
附件：裴振江先生简历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附件
裴振江先生简历

裴振江先生，1964年5月出生，正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裴先生历任西安电力机械制造
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国电气
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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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6
月1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6月24日在公司2702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
频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因有其他公务活动，本次会议由倪真副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
董事 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名，其中宋海良董事长、刘学诗董事、司欣波董事通过委托表
决，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成员如

下：
（一）提名委员会
主任：宋海良
委员：牛向春、裴振江
（二）审计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主任：程念高
委员：魏伟峰、裴振江
上述调整后的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推进情况中期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推进情况的中期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能源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推进情况中期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在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协商一致，自2025年6月26日起,本公司旗下开
放式部分基金在民生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新增开通定期定额投资的基金：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基金简称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

泰信优质生活混合

泰信蓝筹精选混合

泰信发展主题混合

泰信债券周期回报

泰信中证200指数

泰信中小盘精选混合

泰信行业精选混合

泰信债券增强收益

基金代码

C类：290003

290004

290006

290008

A类：290009

290010

290011

A类：290012

A类：290007

C类：291007

二、其他事项
1.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5988 或 021-38784566
网址：www.ftfund.com
2、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76
网址：www.mszq.com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5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智选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投和转换
业务及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吴证券”）签署的相关协议，自2025年6月26日起，本公司旗下泰信智选成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东吴证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业务及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一、业务开通情况：

基金简称

泰信智选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

基金代码

C 类：013266

是否开通转换

是

是否开通定投

是

二、具体费率优惠情况
投资者通过东吴证券的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投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后费率

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东吴证券公示为准。上述基金原费率标准详见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直接转换成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
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2.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人代理的同一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且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

3.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
处于可申购状态。

4.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
性确认。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基金转换后
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后（包括该日）。

5.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6.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

进行计算。
7.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构成。
8.基金转换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①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②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③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④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若转入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则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基金固定申购费
⑤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则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固定申购费
⑥补差费用=Max{(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0}
⑦净转入金额=转入金额-补差费用
⑧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注：公式中的“转出基金申购费”是在本次转换过程中按照转入金额重新计算的费用，仅

用于计算补差费用，非转出基金份额在申购时实际支付的费用。
例:某投资者欲将10万份泰信周期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以下简称“泰信周期回报

债券A”）（持有7天-365天内）转换为泰信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泰信
中小盘精选混合”）。泰信周期回报债券A对应申请日份额净值假设为1.020元，对应申购费率
为0.8%，对应赎回费率为0.1%。泰信中小盘精选混合对应申请日份额净值假设为1.500元，对
应申购费率为1.5%。则该次转换投资者可得到的泰信中小盘精选混合份额计算方法为：

①转出金额=100,000.00×1.020=102,000.00元
②转出基金赎回费用=102,000.00×0.1%=102.00元
③转入金额=102,000.00-102.00=101,898.00元
④转入基金申购费=101,898.00/(1+1.5%)×1.5%=1,505.88元
⑤转出基金申购费=101,898.00/(1+0.8%)×0.8%=808.71元
⑥补差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
=1,505.88-808.71=697.17元
⑦净转入金额=101,898.00-697.17=101,200.83元
⑧转入份额=101,200.83/1.500=67,467.22份
9.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基金转出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

先出”的原则。已冻结份额不得申请转换。
10.各基金的转换申请时间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当日的转

换申请可以在15:00以前在销售商处撤销，超过交易时间的申请作失败或下一日申请处理。
11.基金转出的份额限制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单笔转入申

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12.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

的10%时，为巨额赎回（个别基金比例是否构成巨额赎回以具体的基金合同为准）。发生巨额
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
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
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13.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1）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3）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

该基金份额转出申请。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

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5）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证监会规

定媒介上刊登暂停公告。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在证监会规定媒介上刊登重新
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四、其他事项
1.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5988 或 021-38784566
网址：www.ftfund.com
2、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0
网址：www.dwzq.com.cn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21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情况1．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总股本1,416,640,8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合计派发金额21,249,612元（含税）。本次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本次权益分派按照分配总额固定方式，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
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1．发放年度：2024年度。2．发放范围：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3．分配方案：按公司总股本 1,416,640,80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 0.15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4．扣税说明：1）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35000元。2）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
计算应缴纳所得税：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
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3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
补缴税款0.01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3）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3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061

股东名称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3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2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新明路266号
咨询联系人：刘苗妙
咨询电话：0731-22504022
七、备查文件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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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5日1.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中信建投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建投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

024390

契约型开放式

2025年6月24日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信建投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中信建投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
增强A

024390

中信建投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
增强C

024391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份额级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
民币元）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利息结转的份额

合计

证监许可〔2025〕1048号

自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20日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年6月24日

2,989

中信建投上证科创
板综合指数增强A

35,094,635.60

9,974.22

35,094,635.60

9,974.22

35,104,609.82

中信建投上证科创
板综合指数增强C

189,804,557.90

32,373.46

189,804,557.90

32,373.46

189,836,931.36

中信建投上证科创
板综合指数增强合
计

224,899,193.50

42,347.68

224,899,193.50

42,347.68

224,941,541.18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
情况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
况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0000%

无

98,864.78

0.2816%

是

2025年6月24日

0

0.0000%

无

20,010.11

0.0105%

0

0.0000%

无

118,874.89

0.0528%

注：
（1）本次募集期间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

资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

量的数量区间为0至10万份（含）；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至10万份（含）。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认购申请并不表示该申请已经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收到了认购申

请。申请是否有效应以基金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
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交易的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cfund108.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
间在申购开始公告及相关业务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
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和其投资人员取得的
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也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5日

中信建投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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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5日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
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国寿安保安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安康纯债债券

003285

2016年9月2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国寿安保安康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寿安保安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

2025年6月19日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0.1500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2次分红

1.0507

425,394,726.67

127,618,418.00

注：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1500元人民币。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6月26日

2025年6月26日

2025年6月27日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5年6月26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25年6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25年6月30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或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
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
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
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

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
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2025
年6月25日15：00 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国寿安保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25年6月26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
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
金形式支付。

（5）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国寿
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gsfunds.com.cn）或拨打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服务电话4009-258-25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6）本基金销售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请见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风险提示：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
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
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5日

国寿安保安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